
26    CHINA-TODAY FORUM

社会管理  Social  Management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正逐渐迈向信息社会时代。随着信息技术

普遍推广,尤其是发达的互联网为民意的表达、信息的传播提供了

全新平台,一个中国式的“电子化公共领域”正在悄然兴起。“互

联网既是非制度政治参与的重要管道,本身也是一种公共舆论,甚至

还作为了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形式。”[1]由于互联网时代构

筑起了中国公民言论表达自由权利行使的新型“场域”,言论表达

自由权得以大为张扬,民主政治似乎看到了普照的光芒,但同时,互联

网的弊端也是明显可见,网络言论表达的问题叠出不穷。因此,在信

息社会背景下,公民言论自由的边界及“越界”治理等问题值得深

入思考。

一、网络言论表达的集体行动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

5亿,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580万。互联网普及率较上年底提升4个

百分点,达到38.3%。[2]这一庞大群体,由于难以被户籍管理和身份识别系

统监管,他们可以以更为模糊、多元的面孔在互联网上游弋。“既可以

轻易跨越信息化的领土边界,又能在瞬间聚集起群情激愤的议事广场;既

可以冷静理性的表达对单个议题的个人见解,也能快速促成地面集体行

动。”[3]正如学者所言,“民意在网络上的现身,不再是嘘的一声,而是轰

的一声;不再是意见领袖振臂高呼,而是陌生人成群结队。”[4]

毫无疑义,因应于信息社会的背景状况,中国公民网络言论表达

似乎正呈现出一种集体行动的景象。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曾

深刻地指出,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

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

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集

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感

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5]因此,当网民的网络言论表达行为构

成一种集体行动时,他们极易产生极端心理,且由于“集体意识”的

存在及互联网的匿名性,导致这种极端心理短期内难以消弭,因此,超

出言论表达自由边界的话语表达便呈现出频发态势,且难以控制。

这可以从当下政府对于言论表达控制并不可观的社会治理现状得

以印证。网民呈现出一种“N重自我的放肆表达”样貌,失去某种

“社会化”控制的网民,不再需要以循规蹈矩的方式表演和观看,自

然有胆量甚至乐意去展现各种自我,尤其是情绪化的自我与夸张的

自我。

概言之,一方面,由于互联网个人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自媒

体所固有的匿名性、难以控制性,其间的公民言论表达存在严重弊端:

“一种“盲人牵盲人”的现象不断生发,众多网民向不计其数的读者

提供了未经核实的信息,无知、误导和误报不断循环往复。”[6]另一

方面,网络言论表达呈现集体行动形象,而集体行动又极易导致言论表

达“越界”,甚至出现极端的“群体极化”等狂躁状况,这构成中国政

府对互联网进行有效控制、治理的重要难题。

二、网络言论表达的法律界域

任何权利和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言论表达自由同样如此,其有着

内在制约,即“不可侵犯的人权还要包括受‘不可侵犯他人的人权’,

‘不能承认侵犯他人人权的行为是行使人权’等制约。”[7]《布莱克

法律辞典》明确指出:“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并不是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的。言论的种类是有明确定义和恰当限定

的。对诸如猥亵、淫秽、亵渎、诽谤、侮辱、挑衅等言论的禁止和

处罚就不会引起宪法问题。”[8]作为言论自由权行使的新型方式,网

络言论表达同样需要划定边界。对于言论自由的界域,国际公约、我

国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规定:“(1)任何鼓吹战

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2)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

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我国现行

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为保证公民言论自由,我国先后颁布了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1999年）等。在上述条例中,国家与政府都重申保证宪法所规定的

公民言论表达自由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明确指出,公民在行使其言论表

达权利时,须遵守宪法、法律的相关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社

会、集体的利益或者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上述法律文件所涵括的

限制性内容主要有:反对宪法基本原则;危害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安

全、荣誉和利益;煽动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

染暴力;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等等。

整体而言,上述规范性文件的限制性内容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

国家、社会等集体,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二是针对个人,侵犯他人

权利和名誉。这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规定基本一致。

此外,理论上来讲,按对象可分两种:针对内容的限制及非针对内容的限

制。前者指限制某一观点的言论或某种类型的内容,如删除某些帖

子、跟帖或博客、微博文章等;后者则是针对其表达方法或管道,如取

缔某些非法网站,要求某些互联网站整改等。当然,虽是非针对内容的

限制,但事实上却造成针对内容限制的效果。

三、网络“越界”言论的治理模式
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网络言论表达呈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

泛滥与政府严厉监控、治理互动增长的吊诡现象。一方面,国家越是

对网络言论表达严厉监控,网民就愈发呈现敌视态度,“越界”言论也

愈多;另一方面,网络言论表达“无政府主义”越为泛滥,“越界”言论

越多,政府就越是通过各类手段加强监控。对此,网民与国家似乎都存

在一定问题。首先,网民对国家、政府的理解与信任不够,事实上,一种

乌托邦式的独立网络空间的基本设想不切实际,网络有其固有弊端,网

络言论表达的诸多“越界”行为必须由国家、政府进行治理、规制;

论网络言论表达的边界及“越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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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正迈向信息社会时代,互联网的兴盛促使网络言论表达呈现出集体行动景象,这容易导致网络言论表达的“群体极化”,从而产生

网络言论表达的“越界”问题。国际公约、国内法律法规等均对言论表达的界域有明确规范,如言论表达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不得侵犯他人权利

和名誉等。未来中国对于网络言论表达“越界”行为的治理应采取宽容与合作模式,政府与网民应交互理解,政府对网民须更多宽容,网民则应树立起一种负

责任、有担当的公民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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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家在对网络言论进行治理时也存在刚性过多、柔性不足问题,

国家对网络民意表达的容忍不够,甚至某种程度上已侵犯了公民基本

的言论表达自由权。笔者认为,未来中国针对网络言论表达的规制应

走向一种宽容与合作的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从双方互动角度来看,政府与网民应当更多地交互理解。国

家应当某种程度上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刚性政治策略,寻求一种

更有耐心的柔性策略;网民也应摒弃“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对

政府展示更多信任。正如有论者所言,如果政府对民众的认同有信心,

对民众的成长有耐心;如果精英阶层对民众的智慧有信心,对民众的学

习体验有耐心;如果民众对政府和精英阶层的善意有信心,对他们纠正

惯习和校正航程有耐心,那么,所谓治乱的困局应当会少一些,而互谅合

作的可能应当会多一些。[9]

其二,作为强势一方的政府应当对网民持更多宽容。尤其针对批

评官员的网络言论表达,更应持一种谨慎对待态度。在民主社会的基

本框架内,我们应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批评官员的尺度就是民主的尺

度。[10]只要网民的批评言论针对的是官员公职行为,而非完全针对个

人私生活、名誉的人身攻击、诽谤,就不应认定为言论表达“越界”

行为,而且,即便是针对名誉稍微有所“越界”,也应给予相当宽容。正

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所言,作为官员,必须要接受“自己

被曝光”的现实,接受公民可能有所出格的言论批评,因为这是在“文

明共同体中生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11]

其三,就网民一方来讲,需要树立起一种有责任地参与公共政治协

商的公民美德。更多地以客观、负责任地态度对公共事务表现出关

注并投入公共事业,而非总是呈现出一种极端化的情绪表达。当然,由

于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短期内可能尚难扭转,公共参与的政治美德或许

也难以有效推进,但至少必须树立起这样一种美好愿景的想象。而身

为网民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进行深入反思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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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社会贡献自己的爱心,同时感染更多的人将爱心、能力、金钱贡

献于社会。同时应该让受助者知道,这份帮助和关爱来自于社会,希望

他们能感恩于社会并回报于社会。

（二）慈善组织应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加强慈善组织的竞争力

慈善组织内部可招聘职业经理人对其资金进行管理,保证慈善基

金不贬值并且尽可能将现有的资金进行扩充。慈善组织内部应该要

建立完善的约束与激励机制,一方面防止组织内部出现贪污善款现象,

一方面激励更多的人才投身于慈善事业,壮大慈善组织的力量。慈善

组织需要专业人才的加入,各领域的慈善组织应该招募相应领域的专

业人才,以提高慈善组织的专业性,以及确保慈善组织能够在该领域发

挥更大的作用。

（三）慈善组织应建立规范、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

慈善组织的发展光有自律是不行的,只靠政府进行监督也是不行

的,必须建立一套规范、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增强他律,让媒体、公

民能够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督。由于我国慈善组织缺乏透明的信息公

开制度,导致了社会对我国慈善组织的不信任,这不仅使慈善组织与公

民之间产生了隔阂,更影响了公民的捐赠热情以及加大了慈善组织的

募捐难度。为了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促进慈善组织良性发展,对慈

善组织进行合理的监督与约束,慈善组织必须公开其财务信息,以及每

个项目的捐赠信息,还应该建立一套规范的信息反馈制度,如收取受捐

助者的接收证明等,以对社会、捐赠者加以交代。

我国参照美国基金会中心,成立了中国的基金会中心网,该网站是

在民政部的支持下,由30多家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发起成立的,

已于2010年7月8日正式启动。该网站上公开披露了基金会的信息,包

括基金会数量、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等情况。

该网站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金会的信息公开,成为了社

会以及捐赠者对基金会的动态进行监督的平台,但是该网站上的信息

除了基金会的数量更新至今之外,其余信息都只是截止于2010年,也就

是说,社会只能通过该网站看到基金会2010年之前的信息,而不能关注

其实时信息。要完善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制度,提升社会公信力,各组

织必须将组织的实时动态公布于网上,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公开、透明,

否则所有的网站都将只是一个摆设。

小结
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做好事,而一个坏的制度也能让好人做坏事。

我国政府应该在制度上对慈善组织以约束、支持,帮助慈善组织成长

与发展。而慈善组织也应该规范组织管理,加强自身能力,发挥本身优

势,以平等的地位与政府合作。政府应该赋予慈善组织以合法独立地

位,慈善组织也应该尽快摆脱政府的控制,两者之间应形成良好的合作

伙伴关系。只有两者形成良好的互动与合作,才能够更好的整合社会

资源,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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